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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直轄市自治法規報院資料

檢核表各1份(289765_1072104404_1_ATTACH1.docx、289765_1072104404_1_ATTA

CH2.docx、289765_1072104404_1_ATTACH3.docx、289765_1072104404_1_ATTA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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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修正「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案，敬請

核定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4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案業經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7次定期大會第5次會議(107

年5月2日)三讀審議通過在案。

三、檢送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對照表

及直轄市自治法規報院檢核表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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